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度員工英語文比賽」

初賽各項比賽規則

一、演說比賽：
1. 比賽規則：限時3至5分鐘，進行至4分30秒，第1次提醒；4分50秒，第2次提醒；屆5分鐘時，即停止比賽。

2. 比賽題目：由參賽者於臺北市市政建設重大施政項目範圍內自訂演說題目，參賽者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參賽題目。
二、說故事比賽：

1. 比賽規則：限時3至5分鐘，由參賽者說話開始。4分鐘時，第1次提醒；4分30秒，第2次提醒；5分鐘一到，參賽者應立即結束。不足或超過比賽規定時間，每半分鐘扣總分2分，未足半分鐘者，以半分鐘計。

2. 比賽題目：由參賽者自訂，以臺北市市政建設重大施政項目為範圍，參賽者請於報名表上註明參賽題目。
三、拼字比賽：
1.由參賽者3人組隊參加，題型為單一答案題，題庫由本局就市政建設、生活等範圍選定，以簡單、通俗為原則。

2.題目唸完後，由各隊代表在15秒內將正確答案書寫於白板並停止作答，每答對1題得1分，答錯不扣分，直至20題後計算總成績；如第1名與第2名同分，則加賽5題，第2次同分則再加賽1題定勝負。
四、作文比賽：
1.比賽規則：限時90分鐘，比賽開始後45分鐘才能交卷，當結
 束鈴聲響起時，無論是否完成寫作，皆應立即停筆，違者將扣
 總分5分。

   2.比賽題目：由本局選定，以臺北市市政建設重大施政項目為範圍，並於比賽時當場公佈題目。
備註：

1、 除作文比賽外，其餘比賽順序由教育局（人事室）代為抽籤，抽籤順序將造冊並刊登教育局網站「人事室重要消息區」，當日並公布比賽當日流程。

2、 活動當日請參賽者於指定時間內至指定地點辦理報到手續，報到時間截止未報到者，以棄權論；報到後於比賽時依序唱名上臺參賽，唱名3次未到者，亦以棄權論。

3、 此次比賽之參賽人員將覈實給予公假及公付派代，觀摩人員給予公假半天，惟課務自理。

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8年度員工英語文比賽」

初賽各項比賽評分標準
1、 演說比賽：

內容占百分之30、語法占百分之30、語音占百分之20、儀態占百分之10、時間掌控占百分之10。

2、 說故事比賽：

內容占百分之30、語法占百分之30、語音占百分之20、儀態占百分之10、時間掌控占百分之10。

3、 拼字比賽：

比賽題目以20題為原則，答對1題得1分，累計至20題後算成績，如兩隊同分，則加賽5題，第2次同分則加賽1題定勝負。
4、 作文比賽：
    文章內容占百分之30、結構占百分之20、文法占百分之20、修

    辭占百分之20、標點與拼字占百分之10。凡拼字錯誤者，錯1

    字扣總分1分，文不對題者一律不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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